附件：

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 2020 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局牵头处室
	抽查对象
（市场主体）
	
抽查内容
	
抽查比例
	
抽查频次
	
抽查时间

	1.珠江水系水路运输市场监督检查

	1.1
	西江干线省际客船和危险品船运输市场监督检查
	运输服务处
	珠江水系省际危险品水路运输企业
	企业资质、船舶资质、管理人员配备、船员管理情况、运力资质及安全生产管理情况等。
	  20%
	 1-2次
	6月、9月

	
	
	
	珠江水系省际危险品运输船舶
	
	10%
	
	

	1.2
	珠江水运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监督检查
	运输服务处
	珠江水运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机构
	对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三级评价机构备案条件、管理制度、责任体系、评价活动管理、评审员管理、评价案卷、现场评价以及机构能力保持和建设等进行检查。
	  10%
	 1次
	7月

	1.3
	内地（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与港澳间海上运输市场监督检查
	运输服务处
	港澳航线客船和危险品船
	港澳航线客船、危险品船运输企业资质、管理人员配备、船员管理情况、运力资质及生产经营管理和安全管理基本制度等情况。
	 5%
	 1次
	 9月

	2.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市场监督检查

	2.1
	琼州海峡省际客船和危险品船运输市场监督检查
	运输服务处
	琼州海峡省际客运及危险品运输企业
	对琼州海峡水路运输法规标准执行情况、市场准入情况（包括企业和管理人员情况）、运力调控执行情况、运输秩序、应急体系建设情况、信用建设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20%
	 1次
	8月

	
	
	
	琼州海峡省际客运及危险品运输船舶
	
	  5%
	
	

	2.2
	[bookmark: _GoBack]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模式监督检查
	运输服务处
	琼州海峡省际客船运输企业及相关港口企业
	琼州海峡客滚船水路运输船舶投入情况、船舶调度计划、发班和到港情况、锚泊情况、港口泊位利用情况、运输模式整体适应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20%
	 1次
	 8月

	2.3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文明服务工作监督检查
	运输服务处
	琼州海峡省际客船运输企业及相关港口企业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文明服务质量管理要求落实情况（包括管理体系及管理机构），港口经营人和客滚运输企业环境、卫生、信息、安全、设施设备等服务质量要求落实情况，旅客投诉建议处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20%
	 1次
	 8月

	2.4
	琼州海峡水路运输旅客实名制监督检查
	运输服务处
	琼州海峡省际客船运输企业及相关港口企业
	琼州海峡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售票情况、实名查验情况、信息沟通与统计情况、人员培训情况、系统及设备管理情况、应急预案制定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20%
	 1次
	 8月

	
	
	
	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理工作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3.珠江水系水运建设市场监督检查

	3.1
	珠江水系水运建设市场监督检查
	航道与工程管理处
	珠江水系水运建设项目及从业单位
	珠江水系水运建设项目法规标准执行情况、市场准入情况（企业和个人）、基本建设程序履行情况、合同履约情况、廉政建设情况、信用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5%
	1-2次
	8月

	3.2
	珠江水运中央投资的建设项目监督检查
	航道与工程管理处
	涉及中央投资的珠江水系水运建设项目
	对珠江水系在建中央投资的建设项目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合同履约、进度计划、中央投资资金管理、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
	1-2次
	8月

	3.3
	珠江水系航道管理和维护工作监督检查
	航道与工程管理处
	珠江水系地方航道管理机构和通航建筑物运行单位
	对航道管理、养护情况、通航建筑物运行养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
	 1次
	9月



